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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和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的第一

年，也是本届常委会依法履职的开局之

年。今年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政

治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

关的职责定位，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工作落

实，以高标准服务发挥代表作用，更好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着力打造

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瑞安样板，

为高水平打造“青春都市·幸福瑞安”、争当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标兵

作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人
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1.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贯

彻、全面落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

政治原则，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使人大及其常委

会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始终做

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及时向市委报告

重点工作、请示重大事项，确保中央、省市

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2. 持续强化政治理论武装。自觉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

持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及时

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中央、省市委以及上级人大重要会议、重

要文件精神，切实增强学深悟透、贯彻执

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上级统

一部署，组织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系列活动。常态化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

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3. 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把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作为贯穿全年的重要政治任务，通过集

中学习、专题培训、交流研讨等方式，组织

全市人大代表、人大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学以致用、融会贯

通。协助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并出台相

关文件，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4. 全面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紧

扣市委中心工作履行法定职权，做到市委

决策部署到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

里，人大职能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积极行

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决议决定的方式，

将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市人民的

共同意志，积极探索对涉及重要民生的重

大项目行使决定权，助力提高决策的科学

性。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相统

一，确保市委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

为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同时完善干部

任后监督机制，加强对选举任命干部履职

情况的监督。

二、紧扣中心大局，助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助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听取审

议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报告，开展节约能源法及浙江

省实施办法执行情况检查，专题调研服务

业发展、跨境电商生态链发展情况，支持政

府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有效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听

取审议“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发展情况报

告，跟踪监督机械装备行业培育提升工作，

促进市政府加大制造业企业扶持力度，推

动我市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和机械行业领

军企业。听取2021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工

作和经费使用、完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数

字经济建设工作情况，推动科技平台建设

和科技企业发展。围绕企业产业合同管理

开展专题调研，促进工业用地高效利用。

开展乡村振兴促进“一法一条例”执法检

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市高水平贯彻

实施。

6. 促进财政工作和国资管理提质增

效。听取审议2021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

2021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

告、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听

取审议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报告，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有效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听取

审议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

告，对2020年度自然资源专项报告审议意

见落实情况开展跟踪监督，促进国有资产

质效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探索对重点建

设项目计划实施公开听证，进一步强化对

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政府债券项目的全

过程监督。

7. 保障社会民生事业持续发展。开

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项监督，继续

监督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促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和“双减”政策有效落实。紧盯

群众反应强烈的城市内涝问题，开展城区

排水管网市政设施建设专项监督，并就城

市内涝治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推动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增强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

件的能力，有效提升城市排涝水平。跟踪

监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检查情况，专题

调研村镇农房改造工作情况，上下联动开

展2022年度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监督，推动

市政府更大力度解决住房保障、“一老一

小”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就业

促进法执法检查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专项

监督，持续监督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全民健身条例、粮食安全条例执法检查审

议意见落实情况，确保相关法律法规更好

实施。专题调研慈善事业发展和华侨权益

保护情况。

8. 推进美丽瑞安建设。将“全市域推

进乡村环境整治，高水平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大会议案作为一号工程，完善督办机

制，加强全过程监督，推动议案办理取得

实效。听取审议2021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督促各有关方

面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开展飞云江综合治理

专题调研，推动各部门坚定不移抓好飞云

江治理，不断提升飞云江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监督推进集云山生态公园建设，专题

调研林垟历史文化名镇建设和湿地保护

利用工作。

9. 推动社会治理依法有效开展。针

对瑞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势，开展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打击处理专项监

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听取审

议关于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的报告，探索部门工作评议新方式新途径，

跟踪监督行政审判工作，推动进一步厘清

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边界，提高部门依法

行政水平。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提

升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水平。加大司法监

督力度，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建设。加强宪法宣传教育，严格落实向宪

法宣誓制度，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

法意识和法治观念。

10.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总结规范监

督工作，制定常委会监督工作规程，创新机

制、优化流程、延伸链条，形成调查研究、审

议审查、交办督办、跟踪问效、反馈评价的

工作闭环。扎实推进专题询问、满意度测

评常态化制度化，善于运用法定刚性监督

手段，切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三、强化机制创新，充分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

11. 加强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实施代

表履职能力提升计划，确保本届任期内每

位代表至少轮训一次，今年计划安排3期

培训班，不断提升代表的政治意识和履职

能力。依托数字化手段，加强代表履职管

理，引导代表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原选举

单位监督。健全代表履职登记制度，推进

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实现本届任期

内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全

覆盖。

12. 推进“双联系”制度常态化、机制

化。健全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人大

代表联系选民制度，进一步丰富联系的内

容和形式，通过密切联系交流，广泛收集民

情民意，推动实际问题解决。健全常委会

领导与列席代表座谈制度，保证基层一线

代表在任期内列席常委会会议全覆盖。实

施代表联络站晋等升位计划，支持联络站

争创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代表和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进站接待代表和选民活动，完

善代表意见处理和反馈机制，进一步提升

联络站的运行实效。

13. 增进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效果。拓

宽代表参政议政渠道，围绕全市重点工作

和常委会重点任务，组织代表参与专项监

督、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监督活动，提高

监督实效。同时有计划地安排代表参加人

大常委会及建议办理评议、预算听证、部门

工作评议等各类会议，为代表为民代言提

供更多平台。

14. 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加强代

表建议撰写培训指导，切实提高建议质

量。升级优化代表建议办理系统，及时精

准交办代表建议，做到既重视办理结果，也

重视办理过程。健全常委会领导牵头重点

督办、各专工委专项督办、代表工作机构协

调督办的多层次督办机制。完善重点件督

办、满意度测评、不满意件二次办理、代表

建议办理评议等制度，切实提高问题解决

率和代表满意率。

15. 优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落实向

代表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常委会工作

情况制度，定期向代表发送相关资料，畅通

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加强与代表所在单位

的沟通，落实代表履职经费保障、时间保

障、待遇保障，积极协调解决代表履职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搭建代表履职服务平台系

统，以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服务代表履职效

能。开展优秀评选活动，引导代表主动承

担“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

政治责任。

四、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党
和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

16. 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同步推进、相互融合。充分发挥机

关党组作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严格党员干

部监督管理，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人大干部队伍。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特别是加大涉法涉诉信访件督办力度，多

措并举推动社会矛盾化解。

17. 加快推进人大数字化改革。深入

贯彻省市委有关数字化改革文件和会议精

神，在省、温州市人大顶层设计的基础上，

结合我市实际，加快人大核心业务系统和

特色应用的开发建设，探索运用大数据分

析、预算联网等监督新形式，以数字赋能推

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提升人大工作

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18. 狠抓自身履职能力建设。加强常

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干部的履职培训，完

善扩充工委专家库，积极引入第三方参与

执法检查与专项调研，为高水平监督提供

专业支撑。将调查研究作为履行各项职权

的必经程序和重要基础，建立常委会主任

会议成员领衔调研制度，进一步提高人大

工作质量。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人大

工作规范化建设，完善常委会及机关工作

运行机制。

19. 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信息工作。

建立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加强人大工作

研究和理论阐释，发挥理论研究对实际工

作的引领作用。加大人大新闻宣传和信息

工作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瑞安

人大故事、人大代表故事。强化统筹谋划

和组织协调，办好《瑞安人大》期刊、瑞安人

大网、人大微信公众号以及《讲理说法》电

视栏目、《代表聚焦》报纸专栏，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人

心。

20. 提升乡镇（街道）人大工作水平。

深入贯彻《浙江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修

订完善街道民主议政会议制度，依法有序

推进街道民主议政代表换届工作。开展

“一乡镇（街道）一品牌”创建活动，完善乡

镇（街道）人大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和例会制

度，推动乡镇（街道）比学赶超、争先创优。

开展“乡镇（街道）人大工作规范提升”活

动，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人大工作运

行。加强乡镇人大财政预算监督指导，全

面提升乡镇人大预算监督水平。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监察委员会：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
郑希鸿、薛嘉言为瑞安市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
周梅红、戴春春、陈光木为瑞安市监察委员会

委员。

免去：
吴学权、陈良春的瑞安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

务；
缪茂盛、何允海、林祝峰的瑞安市监察委员会

委员职务。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人民政府：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

刘瑶为瑞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人民政府：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
潘永华为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士数为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刘光享为瑞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王心海为瑞安市教育局局长；

练华伟为瑞安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谢钦巨为瑞安市财政局局长；
金晓昆为瑞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胡晓秋为瑞安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李治学为瑞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

林绍达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陈良春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加梁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

涂秀明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任；

陈智勇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和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任；

谢骁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曾爱慧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任；

陈宗成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薛颖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凌鲲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涂俊伟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林晓芳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瑞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办法》规定，决定设立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池万松

副主任委员：谢 骁

委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陈白羽 陈良春 林 帆 林绍达

周莉娜 黄隽燚 戴美东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

王朋、卢晓、叶晓威、李梦娜、杨建崇、吴方建、应继伟、张庆和、戴

学志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委员；

卢陈陈、李作俊、陈宇、陈年勇、季林敏、项纯坚、胡 奎、夏敏、董

林海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晶晶、应辉辉、林文麟、林思思、金荣励、周连道、谢骅、蔡海勇、

潘晓伟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委

员；

王孔群、王秀英、杨周祥、应祖远、陈蕾蕾、林建华、周忠育、项伟

章、胡允祝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农村经济和资源保护工作委

员会委员；

李频蕾、范聪、林长国、林新龙、黄敏、雷蕾、缪志捷、潘俊鹏、戴禾

敏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委员；

余维洪、应生伟、陈强、陈海丰、林蓉、林曙、郑建州、姜忠、徐焕武

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珏轶、杜笑艳、吴余华、何福来、张晓月、林国平、金建锋、洪炜

等8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委员；

陈辉、陈万早、陈白羽、林帆、林琳、欧美玲、徐飞婕、虞安林、戴美

东等9人为瑞安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委员。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市人民检察院：
经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

夏爱福为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林小明的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职务；

张天煜的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3月18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2022年工作要点
（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决定刘瑶任职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夏爱福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郑希鸿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决定潘永华等任职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林绍达等任职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王朋等任职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设立瑞安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

（2022年3月18日瑞安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